
1

关于做好 2026 年微专业报名及培养工作的

通知

各学院：

为深入推进我校人才培养模式改革，满足学生个性化发

展需求，提升就业竞争能力，根据《汉口学院微专业管理办

法》（汉口学院教字〔2026〕14 号），启动微专业报名工

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开设专业及课程设置

我校 2026 年开设人工智能、公务员能力与素养、短视

频与直播电商创新创业、数智文博能力与素养、数字人文智

能传播、嵌入式与物联网应用、跨境电商智能运营、文化产

品创意设计、无人机操纵及应用技术、法律素养提升与权利

维护、流行音乐 11 个微专业。微专业简介、培养目标、课

程设置等情况详见附件 1《2026 年汉口学院拟开设微专业介

绍》。

开设微专业及课程设置一览表

序号 微专业名称 课程设置

1 人工智能

人工智能应用导论、Python语言程序设计基础、AI伦理与行

业规范、机器学习应用基础、大模型技术与场景应用、AIGC
与智能体工具应用

2 公务员能力与素养
公务员考试大数据分析、领导力培养、申论写作、行政思维与行

政能力提升、公务员面试技巧与沟通、模拟面试与角色扮演

3 短视频与直播电商创新创

业

电子商务概论、新媒体营销、商业模式与用户行为、短视频平台

与制作实务、直播电商平台与运营、影视表演基础、直播表达

与沟通技巧、AI数字人应用

4 数智文博能力与素养
文博基础与行业认知、文博内容策划与文案写作、文博新媒体

运营实务、数智文博项目实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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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微专业名称 课程设置

5 数字人文智能传播

英语电影艺术与科学、欧美影视动漫字幕译制与原声创作、荆

楚文化数字智能翻译与传播、网文 IP与短剧出海案例解析、

人文传播的 AI智能体应用与职业规划、跨境电商与国际品牌

传播

6 嵌入式与物联网应用
人工智能导论、数据结构、工程伦理、嵌入式系统设计与开发、

Python编程与人工智能、物联网技术与应用

7 跨境电商智能运营
英语口语、新零售、直播及短视频综合实训、营销推广、电商

大数据分析、跨境电商 B2C平台运营

8 文化产品创意设计
数字化辅助设计(AI）、场景插画设计、主题海报设计、文创 IP

形象设计、文创产品综合设计

9 无人机操纵及应用技术

低空经济导论、无人机模拟训练、民航安全管理、无人机操控

技术（带飞）、无人机法律法规、无人机组装及维护、无人机

操纵技术（单飞）

10 法律素养提升与权利维护

民法与生活：权利基础与维权路径、商法入门：创业与电商法

律风险、合同审查实务：签字前的必修课、劳动法实战：实习

到就业全保护、婚姻家庭法：恋爱与财产安全

11 流行音乐
舞台编排与策划、舞台形体基础、流行演唱技巧、舞台表演、

器乐基础入门、舞台化妆艺术

二、报名对象与修读要求

我校 2025 级本科、2024 级本科，2025 级专科，每个微

专业拟开设 1-2 个班，原则上每班 30 人左右。

每个微专业开设 3－10 门课程，总学分 10－15 学分，

最低修读学分要求为 10 学分，学制为 1－2 年。

三、报名操作流程

学生需登录汉口学院统一身份认证—汉口学院教学管

理信息服务平台（教务系统） 申请，具体操作步骤详见附

件 2《学生端-微专业线上申请填报指南》。每位学生根据兴

趣填报 1 个微专业志愿，系统将按照申请提交的时间顺序

优先录取。学生如需退改志愿，须在报名截止时间之前进入

系统，点击申请界面的“退报”选项，重新选报即可，逾期



3

不再受理。

四、工作时间安排

1.发布招生公告（7 月 15 日前）。开设学院在官网及微

信公众号发布招生公告。内容包含微专业简介、课程信息、

面向对象、报名时间及教学安排等。

2.宣传动员。开设学院开展线上线下招生宣传动员工作。

3.学生报名（9 月 15日前）。学生在教务系统完成报名

申请。

4.开设学院资格初审（9 月 16 日）。开设学院教学副院

长在教务系统内完成学生资格初审。

5.教务处资格审核（9 月 17 日）。教务处学籍科在系统

内进行学生资格审核并完成录取。

6.公布录取名单（时间待定）。教务处公布录取学生名

单，由开设学院负责将审批结果通知学生本人。

五、教学安排

微专业开设学院具体负责教学计划、课程编排、考试安

排、课程成绩、质量监控等日常运行管理工作。

微专业课程通常安排在周末或晚上进行，避免与主修专

业课程时间冲突。具体上课时间地点根据学校通知在教务系

统内查询。

各微专业开设学院按课程教学计划于 2026 年 9月 15日

前完成微专业教学任务落实、排课等事项，确保顺利开课。

六、相关政策说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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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专业限制。微专业对学生所学主专业及学科门类不作

限制，所有专业均可报名修读微专业。

2.学分认定与互认。学生已修读完成的微专业课程学分

（无论是否达到微专业结业要求），可按以下原则进行认定：

（1）可认定为主修专业通识选修课学分；

（2）可与主修或辅修专业选修课程学分互认；

（3）可与主修或辅修专业相同必修课程学分互认；

（4）主修专业、辅修专业和微专业均开设的课程，学生

应修读高学分课程，高学分课程可认定为低学分课程，低学

分课程不可认定为高学分课程；

（5）微专业课程学分不得重复认定为主修（辅修）专业

中不同类别（性质）的课程学分。

3.成绩管理。微专业课程学习成绩记入微专业个人成绩

单，课程成绩实行单独管理，微专业课程考试参照《汉口学

院课程考核管理办法（修订）》。学生打印成绩单时，按照

专业类别打印微专业学业成绩。

4.证书颁发。学生完成培养方案规定的全部学分要求后，

可提出申请，经微专业开设学院初审、教务处复核通过后，

颁发“汉口学院微专业证书”，该证书可在中国高等教育学

生信息网（学信网）查询。

5.退修申请。学生因学习兴趣转移等原因申请退出微专

业时，须向开设学院提出退修申请，经审核同意后正式退出。

附件：1.汉口学院拟开设微专业介绍

2.学生端-微专业线上申请填报指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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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汉口学院微专业管理办法

教务处

2026 年 7月 10日


